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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5        证券简称：*ST 丰华        公告编号：临 2022-68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二次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丰华股份”）于 2022

年 6月 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二次问询函》（以下简称“《年报二次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2】0567 号）。针对《年报二次问询函》所关注的问题，公司

现回复如下： 

一、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荣观智能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2020 年实

现营业收入362.53万元，而在 2021年8月并入上市公司后实现营业收入 4286.36

万元，主要来源于与重庆铝开投分别于 8 月底和 10 月初签订的人才公寓和育才

中学两个项目的全铝家居定制合同，上述两个项目在第四季度集中交付，分别

实现营业收入 1094.91 万元和 2030.07 万元，收入确认方法分别为将货品运送

至客户指定位置并安装验收和将货品运送至客户指定位置并验收合格。 

请公司：（1）结合荣观智能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股东背景、合同内容、

采购金额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具体说明荣观智能在 2021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

入大幅突增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存在未满足

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2）对于人才公寓和育才中学项目的全铝家居定制合同，分别列示公

司销售产品明细，包括数量、单价、总金额、是否属于铝制品、是否由公司自

有产能进行生产；（3）若上述合同中的销售产品存在不属于铝制品或不是由自



有产能进行生产的情形，明确列出该部分产品确认的收入具体金额，说明该部

分收入是否应当作为新增贸易业务收入予以扣除；（4）结合同行业履行同等规

模定制家居合同的时间跨度以及交付流程，对比分析人才公寓和育才中学项目

在第四季度实现集中交付是否过快，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

入的情形，是否存在销售退货条款及退货风险，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5）说明人才公寓和育才中学项目的收入确认方法不一致的

具体原因，育才中学项目中是否存在需要安装的产品，是否存在应安装未安装、

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结合荣观智能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股东背景、合同内容、采购

金额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具体说明荣观智能在 2021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

幅突增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

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1、公司回复 

（1）荣观智能的设立及股权变更情况 

重庆天泰荣观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观智能”）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由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泰铝业”）全资设立，注册资本

为 120 万，2021 年 5 月，天泰铝业作出《股东决定》，将荣观智能注册资本变

更为 500 万。2021 年 7 月，天泰铝业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持有的荣

观智能 60%股权。 

经过对荣观智能相关尽职调查后，公司认为： 

 铝制家居产品符合国家环保发展政策需要，是铝产业未来结构调整和升

级的方向； 

 荣观智能原股东主要从事电解铝生产销售，在行业政策、原材料供需及

价格情况等方面可以给予合理的指导； 

 荣观智能经过初创期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制造能力、质量保障能力和

市场开拓能力，后续发展潜力较大； 

 获得荣观智能的控股权有利于公司拓展业务板块，增厚营业收入。 



2021年 7月 30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竞拍荣观智能 60%股权，2021年 8月，公司以 636 万元成功

竞得荣观智能60%股权，荣观智能于当月完成工商变更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并购前后荣观智能股权结构及股东主要信息（表一） 

股东名称 

并购前持

股比例 

并购后持

股比例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性质 

丰华股份 - 60%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涂建华 个人 

天泰铝业 100% 40% 重庆天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三峡水利 央企控制上市公司 

 

（2）股东背景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完成荣观智能并购前后，荣观智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等股权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动，截至目前，荣观智能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荣观智能股权关系图 

 

1）天泰铝业 

天泰铝业以电解铝生产销售为主，为推进铝制终端产品在民用家居市场的广

泛应用，天泰铝业设立荣观智能公司，开始介入铝制家居产品的制造和民用推广

领域。天泰铝业完成荣观智能股权转让以后，目前持有荣观智能 40%股份。 

2）天泰能源 

重庆天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泰能源”）直接持有天泰铝业

95%股份，通过重庆绿动慧智供应链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天泰铝业 5%，合计持有天

泰铝业 100%股份。 



3）三峡水利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116）（以下简称

“三峡水利”） 2021 年 5 月 12 日对外公告，为落实三峡水利“以配售电为基

础的一流综合能源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积极拓展配售电及综合能源业务，三

峡水利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电力”）拟以增

资方式参与其参股公司天泰能源的股权重组，本次增资完成后，长兴电力持有天

泰能源股权比例由 29.41%上升至 41.01%，为天泰能源第一大股东，间接持有荣

观智能 15.58%股份。 

根据企查查及公开信息查询得知，本次增资事项分三部完成。 

第一步：天泰能源于 2021年 6月 24日更换法定代表人并改选董事会、监事

会后，其经营权、控制权通过董事会控制变化变更为长兴电力。 

第二步: 天泰能源于 2021 年 8 月 7 日完成第一次增资后，长兴电力持股比

例上升至 37.8%，此时仍为天泰能源第二大股东。 

第三步：天泰能源于 2021年 9月 27日完成第二次增资后，长兴电力持股比

例上升至 41.01%，成为天泰能源第一大股东，三峡水利成为天泰能源实际控制

人。 

4）重庆铝开投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完成荣观智能并购前，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重庆国资委”）持有重庆铝产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铝开投”）67%股份，重庆铝开投持有天泰能源 47.06%股份，天泰能源持

有天泰铝业 85%股份。此时，荣观智能控股股东为天泰铝业，实际控制人为重庆

市国资委，重庆铝开投为荣观智能间接控股股东，间接持有荣观智能 40.00%的

股份。 

天泰能源于 2021 年 6月 24日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后，重庆铝开投通过不再

担任天泰能源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减少董事会席位等方式，让出天泰能源经营

权和控制权。 

天泰能源于 2021 年 8 月 7 日完成第一次增资后，重庆铝开投直接持有天泰

能源36.49%股份，通过新进股东重庆国龙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龙电力”）



间接持有天泰能源 4.28%股份，合计持有天泰能源 40.77%股份，股权关系上仍为

天泰能源第一大股东。 

天泰能源于 2021 年 9月 27日完成第二次增资后，重庆铝开投直接持有天泰

能源 30.85%股权，通过国龙电力间接持有天泰能源 3.16%股权，合计持有天泰能

源 34.01%股权，为天泰能源第二大股东，间接持有荣观智能 13.6%的股份。 

综上情况，本次重组完成后，天泰能源的控股股东由重庆铝开投变更为长兴

电力，实控人由重庆市国资委变更为上市公司三峡水利。虽然在本次重组过程中，

重庆铝开投及其控制的国龙电力合计持有的股权比例曾超过长兴电力，但根据重

组方案，自 2021 年 6 月底开始，重庆铝开投部分核心人员已经退出天泰能源法

定代表人、董事长等关键职位，并且长兴电力所委派的董事占据改组后董事会成

员人数的较多数，此时重庆铝开投实际上已失去对天泰能源的控制。 

（3）公司与重庆铝开投开展业务不属于关联交易  

1）公司收购时荣观智能的相关财务指标 

公司于 2021年 8月 6日完成收购荣观智能事项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荣观智能进入公司时相关财务指标情况（表二） 

单位：万元 

项目 丰华股份 荣观智能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2021 年 6 月 4 日 占比 

总资产 67,669.83 236.21 0.35% 781.57 1.15% 

净资产 63,281.85 110.96 0.18% 392.73 0.62% 

 2020 年 1 月-12 月 2020 年 1 月-12 月  

2020 年 1 月 1 日- 

6 月 4 日 

 

营业收入 5,993.61 362.53 6.05% 230.74 3.85% 

净利润 146.45 -9.04 6.17% -98.24  

 

注：（以上均为审计数据） 

如上表所示，荣观智能进入公司之初，其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

润等相关指标均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的占比极小，不构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0.1.3条“（五）

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

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和第 10.1.6 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一）

根据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的协议或者作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

后，或在未来 12个月内，将具有第 10.1.3条或者第 10.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二）过去 12个月内，曾经具有第 10.1.3条或者第 10.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五）本所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包括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以上股份的法人

或其他组织等”的相关规定，结合荣观智能股权关系图，公司认为若本着严格谨

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可以将荣观智能少数股东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认定

为公司关联方。由于重庆铝开投系重庆天泰铝业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东，且在公司

收购荣观智能之时，重庆铝开投在过去 12 个月与荣观智能发生的交易额度占比

很小，不属于“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

或其他组织，包括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以上股份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形，同时，公司收购荣观智能之时，重庆铝开投与三峡水利

已就天泰能源重组事宜达成一致并且重组程序已有序进行，重庆铝开投持有的天

泰能源股权比例已经降低至第二位，其对董事会亦无控制权。综上，公司未将重

庆铝开投认定为关联方。 

2）荣观智能与重庆铝开投开展业务情况 

公司将荣观智能收购并表后，荣观智能于 8月 27日与 10月 8日分别与重庆

铝开投签署了人才公寓项目和学校项目，订单合计金额为 4417.93万元，按合同

约定，要求产品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交付。按双方实际情况，该两项业务

荣观智能实现营业收入 3124.98万元，占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的 19.9%。虽然公司

与重庆铝开投开展业务年末占公司比重较大，但因公司在合并报表之初就未将重

庆铝开投纳入关联方管理，且 2021 年度年审会计师对公司进场开展会计年审之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出台，根据第 6.3.3

条“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其他与



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相关规定，较之前相关规则及指引，

已去掉“包括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10%以上股份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等”说法，故公司认为与其签订合同不属于关联交易。 

3）重庆铝开投的产权属性及职能 

重庆铝开投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国资委，主要负责完成政府相关项目的投资

和建设任务，负责辖区内产业园的招商引资及物业管理、配套服务等，与公司无

同业竞争关联关系。作为纯国资平台运营公司，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

济实体，其各项业务开展均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履行严格的运作流程与内、外

部决策程序，并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计与检查。 

重庆铝开投相关人员与荣观智能的董监高、控股股东、实控人之间不存在交

叉任职的情况。荣观智能取得人才公寓项目订单，是经过重庆铝开投严格的比价

遴选，价格公允，不存在业务倾斜和利益输送，不属于“认定其他与上市公司有

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 月修订）》

第 10.1.3条、第 10.1.6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第 6.3.3 条的有关规定，

并与公司法律顾问逐条分析研究，认为重庆铝开投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与重庆铝开投之间业务不作为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 

（4）2021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突增的情况说明 

1）履行合同的需要 

2020 年 6 月，荣观智能产品进入重庆市政府采购云平台，并于 2020 年 11

月起与重庆铝开投开展合作，为其提供全铝家居制品。公司完成收购荣观智能以

后，在双方股东资金支持下，荣观智能扩大了生产面积，增加了生产能力，初步

具备了承接老客户重庆铝开投大宗订单的业务能力，并于 2021年 8月和 10月通

过比价遴选的方式与重庆铝开投先后签订了相关铝家俱定制合同。根据合同要求，

应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相关订单的交付。由于合同签订时间为 8 月和

10 月，结合荣观智能的产能和制造周期，所以订单交付集中在第四季度完成，



满足了客户需求，为今后可持续业务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故荣观智能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大幅突增具有合理性。 

2）营业收入确认情况 

荣观智能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主要在第四季度实现集中按期交付。荣观智

能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了收入确认，其中人才公寓、育才中学等项

目 2021 年分别确认实现营业收入 1,094.91 万元、2,030.07 万元，占荣观智能

营业收入总额 4,143.48 万元的 75.42%，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也不存在

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3）公司存在其他部分收入确认调整情况 

经公司深入核查，公司存在其他项目部分收入确认调整情况，具体为： 

①  荣观智能与重庆渝隆林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隆林水”）

销售业务其中有一笔订单因未能全部送达客户指定现场并完成安装，存在提前确

认收入的情况，本次扣减营业收入 581,546.90 元； 

②  荣观智能存在将与部分客户全额外采铝制产品形成的营业收入确认

为自行生产产品的情况，涉及金额 3,790,920.89 元，其中该贸易业务中

1,092,900.00元需按净额法计算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 245,563.45元。 

以上情况调整后，公司 2021年度营业收入实现情况如下： 

公司 2021年度营业收入调整情况表（表三） 

单位：元 

科目 调整前 本次调整 调整后 调整比例 

营业收入 158,471,358.00 -1,428,883.45 157,042,474.55 -0.90% 

其中：其他业务收入 26,196,667.39 245,563.45 26,442,230.84 0.94% 

主营业务收入 132,274,690.61 -1,674,446.90 130,600,243.71 -1.27%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

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117,304,654.33 4,372,467.79 112,932,186.54 -3.73% 

 

注：以上调整情况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2、会计师核查程序 

（1）对荣观智能进行尽职调查，了解其历史沿革、公司成立背景、所有权

结构、股东情况等； 

（2）获取荣观智能与重庆铝开投签订的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合同条款或条

件，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发票、发货单、客户验收单及

客户确认资料等，评价收入确认方法是否适当； 

（3）向重庆铝开投函证本期销售额和销售数量； 

（4）获取重庆铝开投的基本信息并进行工商查询等程序的检查； 

（5）对重庆铝开投进行实地走访； 

（6）与丰华股份公司法律顾问进行讨论，并获取法律顾问对重庆铝开投是

否为丰华股份公司关联方的法律意见备忘录； 

（7）针对荣观智能部分项目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仍沟通安装事宜的情况，会

同公司管理层，对该部分项目的产品安装、验收情况进一步核实。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荣观智能的人才公寓和学校项目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及

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但是，存在一销售合同采用总额法

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实则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况，导致 2021 年定期报告中

主营业务收入多计 1,092,900.00 元，其他业务收入少计 245,563.45 元；存在其

他项目未完成交付，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导致 2021 年定期报告中主营业务收

入多计 581,546.90 元。针对以上会计差错，我们已于 2022年 8月 17 日出具《上

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

字[2022]0012303号）。 

 

（二）对于人才公寓和育才中学项目的全铝家居定制合同，分别列示公司

销售产品明细，包括数量、单价、总金额、是否属于铝制品、是否由公司自有

产能进行生产。 

1、公司回复 

（1）公司与重庆铝开投签订的全铝家居定制合同情况 



合同签署情况（表四） 

        单位：万元 

项目 

签订

时间 

产品使用范围 合同金额 

交付

时间 

交付条件 其他规定 

人才

公寓

项目 

2021

年 8月

27 日 

826 套人才公寓住房（其中，单间配套

120 套，一室一厅 475 套，两室一厅

231 套）；人才公寓第 9 栋一楼共享空

间；人才公寓第 6 栋一楼共享空间；

人才公寓小区园林等人才公寓配套项

目 

1,984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送货至甲

方指定地

点并安装 

如在合同执行

过程中，供货范

围、数量有变

化，甲乙双方同

意就变更事宜

另行签订补充

协议，作为本合

同的一部分，并

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育才

中学

等项

目 

2021

年 10

月 8日 

重庆科学城谢家湾学校、重庆育才中

学总部、铝都文体活动基地 

2,433.93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送货至甲

方指定地

点 

 

（2）公司与重庆铝开投签订的全铝家居定制合同执行情况 

1）合同实际执行情况 

由于人才公寓项目合同中“第 9 幢 1 楼共享空间，第 6 幢 1 楼共享空间，

第 9 幢 15-20 层、第 6 幢 19 层-20 层精装修房屋，小区园林廊架、户外座椅，

道路及办公室花箱、办公桌、文件柜，展示书屋”因重庆铝开投施工进度缓慢，

育才中学等项目合同中重庆铝开投对“体育公园·人才公园·铝都文体活动

基地项目”进度调整，导致荣观智能无法按原合同的约定交付该部分产品。荣

观智能与重庆铝开投于 2021年 12月分别签订了上述两个项目的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约定除以上区域的产品外，双方按原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其余产品的交

付、安装（如有），并按照原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其余产品的货款。 

合同执行情况（表五） 

单位：万元 

项目 人才公寓 育才学校等 合计 

合同金额 1,984.00 2,433.93 4,417.93 

减：合同已发出商品未确认收入金额 238.68  238.68 



    合同已生产未发出商品金额    

    合同未生产商品金额 508.07 139.95 648.02 

补充合同最后确认金额 1,237.25 2,293.98 3,531.23 

2021 年实际确认营业收入金额（不含税） 1,094.91 2,030.07 3,124.98 

 

2）销售产品明细情况 

人才公寓项目产品明细表（表六） 

单位：元 

分

类 

产品名

称 

单

位 
数量 

平均单价

（含税） 

合同金额（含

税） 
销售收入 

是否属于

铝制品 
备注 

自

制 

床 个 905 3,500.00 3,167,500.00 2,803,097.35 是  

衣柜 套 905 5,108.22 4,622,940.00 4,091,097.35 是  

条形餐

桌 
张 408 1,194.98 487,552.00 431,461.95 是  

办公桌 张 498 1,519.68 570,600.00 504,955.75 是  

小计 8,848,592.00 7,830,612.40   

外

购 

床垫 张 905 550.00 497,750.00 440,486.73 否 与床配套使用 

沙发 套 722 1,838.09  1,327,100.00 1,174,424.78 否  

茶几 套 294 1,100.00 323,400.00 286,194.69 否  

圆形餐

桌 
套 202 1,412.84 285,394.00 252,561.06 否  

椅子 张 1498 379.01 567,757.00 502,439.82 否 
与条形餐桌、

办公桌等配套 

卫浴柜 套 275 1,900.00 522,500.00 462,389.38 否  

小计 3,523,901.00 3,118,496.46   

合计 12,372,493.00 10,949,108.86   

 

 

谢家湾小学产品明细表（表七） 

单位：元 

分类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平均单价（含

税） 
合同金额（含税） 销售收入 

是否属于

铝制品 

自制 

柜类 套 272 3,812.82 1,037,088.00 917,776.99 是 

书包格 格 3,600 544.00 1,958,400.00 1,733,097.35 是 

餐桌类 套 500 1,472.00 736,000.00 651,327.43 是 

餐椅类 把 2,000 414.40 828,800.00 733,451.33 是 

办公桌类 套 200 3,888.00 777,600.00 688,141.59 是 

其他桌类 张 527 1,538.97 811,035.20 717,730.27 是 

小计 6,148,923.20 5,441,524.96  



 

注：其他桌类包括会议桌、礼堂桌、条桌、圆桌等。 

 

育才中学产品明细表（表八） 

单位：元 

分类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平均单价

（含税） 
合同金额（含税） 销售收入 

是否属于

铝制品 

租赁

产线

生产 

柜类 套 3,450 3,611.88 12,461,000.00 1,027,433.63 是 

办公桌类 套 340 5,176.05 1,759,856.00 1,557,394.69 是 

餐桌类 套 500 1,300.00 650,000.00 575,221.24 是 

餐椅类 把 2,000 380.00 760,000.00 672,566.37 是 

其他类 个 250 4,640.00 1,160,000.00 1,026,548.67 是 

小计 16,790,856.00 14,859,164.60  

 

注：其他类包括床、床头柜、垃圾桶等。 

 

2、会计师核查程序 

（1）获取荣观智能与重庆铝开投签订的销售合同，了解销售产品的类型、

数量、单价； 

（2）访谈荣观智能的销售、采购、生产部门，了解人才公寓、谢家湾小学、

育才中学项目的执行情况； 

（3）现场走访、实地观察荣观智能自有工厂和租赁产线的生产运行情况。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人才公寓项目的销售金额（不含税）为 10,949,108.86 元，其中自

制铝制家居产品的销售金额（不含税）为 7,830,612.40 元，外购配套非铝制家

居产品的销售金额（不含税）为 3,118,496.46 元；谢家湾小学项目的销售金额

（不含税）为 5,441,524.96 元，均为自制铝制家居产品；育才中学项目的销售

金额（不含税）为 14,859,164.60 元，系荣观智能通过租赁产线的方式自制的铝

制家居产品。 

 



（三）若上述合同中的销售产品存在不属于铝制品或不是由自有产能进行

生产的情形，明确列出该部分产品确认的收入具体金额，说明该部分收入是否

应当作为新增贸易业务收入予以扣除。 

1、公司回复 

（1）不属于铝制品的外购产品情况 

1）不属于铝制品的外购产品情况 

根据表六产品列示，人才公寓项目中不属于铝制品的外购产品主要包括床垫、

沙发、椅子等，主要为铝制品家居配套使用，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该部分销售收

入金额为 311.85万元。 

2）外购产品收入未予以扣除的情况 

①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业务办理》

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中关于收入扣除的规定：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是指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或者虽与正常经

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收入。 

荣观智能该部分收入是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收入。 

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中第九条“合同开始日，企

业应当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该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确定各单项履

约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然后，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

义务时分别确认收入”。 

荣观智能提供的系整装家具产品和安装服务，服务包括家居产品的设计、选

色、辅料的选定等，该项服务里包含自制铝家居产品和非铝制品，该订单中所

有产品为成套家居产品，即按合同约定产品使用于“826 套人才公寓住房（其

中，单间配套 120 套，一室一厅 475 套，两室一厅 231 套）；人才公寓 9 栋一

楼共享空间；人才公寓 6 栋一楼共享空间；人才公寓小区园林等人才公寓配套

项目”，所有产品由铝制产品和非铝制产品共同构成履约义务，在交付时不可

分割，不是单纯的贸易行为，故不作为新增贸易业务收入予以扣除。 

（2）不属于自有产能进行生产的铝制品情况 



根据表八产品列示情况，不属于自有产能进行生产（即由租赁产线生产）的

主要为育才中学项目产品，该部分销售收入金额为 1485.92万元，由于该产能非

荣观智能自有产能，且租赁期限较短，已予以全额扣除。 

 

2、会计师核查程序 

（1）与管理层沟通，了解荣观智能的主营业务情况，复核荣观智能的营业

收入核算范围； 

（2）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

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规定，逐项检查、排除，关注

异常交易； 

（3）结合对荣观智能生产能力的调查程序，检查收入规模是否存在异常并

查明原因。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在人才公寓项目中，铝制和非铝制产品不可分割，公司在交付合同约

定的全部铝制和非铝制产品后才完成合同约定的履约义务，公司方可确认收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

《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规定，外采的非铝制产品不应作为贸易收

入进行扣除； 

（2）我所已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出具《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大华核字[2022]005435号），并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出具《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22]0012303号），对非公司自有产能生产产生的收入

进行了扣除。 

 

（四）结合同行业履行同等规模定制家居合同的时间跨度以及交付流程，

对比分析人才公寓和育才中学项目在第四季度实现集中交付是否过快，是否符



合行业惯例，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存在销售退货条款及退货风

险，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公司回复 

（1）同行业对比情况 

1）同行业履行情况对比 

全铝家居产品目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目前尚无上市公司对标比较，参照家

居行业产品的相似性，公司采用了与家居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情况进行对比的方

法。 

根据定制家居领先企业索菲亚（股票代码：002572）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

“2018 年以来，公司工厂对经销商的平均交货周期为 7-12天左右，首次打破定

制行业普遍面临的产能瓶颈。生产准确率、交货速度、改补率等是我们重点关注

的指标，让工厂端和经销商端的运营成本降低，从而提升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2）荣观智能生产周期及生产流程 

目前，荣观智能产品根据定制化程度生产周期在 15-25天左右。其生产流程

如下图所示： 

 



（2）合同执行过程情况 

荣观智能生产、交付和验收时间表（表九） 

项目名

称 

合同签订日

期 
备料日期 生产时间 送货时间 安装时间 验收时间 

人才公

寓 

2021 年 8 月

27 日 

8 月 28 日-9 月

2 日 

9 月 2 日-12 月

6 日 

10 月 8 日-12

月 29 日 

12 月 8 日-12

月 29 日 

12 月 30 日-12

月 31 日 

谢家湾

学校 

2021 年 10

月 8 日 

10 月 12 日-10

月 27 日 

10 月 27 日-12

月 17 日 

11 月 2 日-12

月 29 日 
/ 

12 月 28 日-12

月 31 日 

 

综上所述，荣观智能根据合同要求，结合产品制造所需的生产周期，确定了

订单滚动生产、送货、安装（如有）和验收所需的时间安排，以保证按期交付，

所以，不存在过快交付的情况，符合行业惯例。 

（3）退货条件情况 

重庆铝开投所订购产品为定制类产品，根据合同约定，若非整体质量以及与

设计不符、尺寸不符问题，荣观智能不接受整体退换；如所定产品出现瑕疵、运

输和安装损伤及设计误差，荣观智能负责返工维修；如仍有问题，铝开投可要求

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更换，费用由荣观智能负责。故上述订单不存在退货

风险。 

综上所述，人才公寓和学校项目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不存在销售退

货风险，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会计师核查程序 

（1）了解荣观智能产品生产的主要生产过程以及关键生产控制点，并现场

观察荣观智能的生产情况； 

（2）结合对荣观智能生产能力的调查程序，对产能进行合理推算； 

（3）获取荣观智能与重庆铝开投签订的销售合同，了解合同中的产品验收

交付和退换货相关的条款，评价荣观智能的收入确认方法是否适当； 

（4）检查荣观智能期后退货的情况。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荣观智能的交付流程符合行业惯例，人才公寓和学校项

目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和退货风险，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 

 

（五）说明人才公寓和育才中学项目的收入确认方法不一致的具体原因，

育才中学项目中是否存在需要安装的产品，是否存在应安装未安装、提前确认

收入的情形。 

1、公司回复 

（1）重庆铝开投项目安装方式情况 

1）用户自主选择是否安装 

由于荣观智能生产产品为装配式板式家具，产品随包装配有图纸及安装工具，

易于安装，且不需要相关安装资质。通常情况下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等情况选择

是否需要安装。 

2）人才公寓项目 

由于该项目业主方要求在 2022 年初投入使用，因此在合同中由荣观智能负

责安装，合同价格包括安装费。 

3）育才中学等项目 

由于该项目业主方根据自身项目进度需要进行采购，不需要立即安装，因此

在合同中约定由荣观智能将产品送达后即可，合同价格不包括安装费。 

根据西部（重庆）科学城九龙坡片区开发建设工作安排意见，按建设规模和

标准满足当前需求、适度超前、注意成本控制的原则，由区教委和谢家湾学校、

育才中学分别作为两所学校建设工作的业主，由重庆铝开投作为两所学校建设工

作的代理业主，按程序启动相关建设工作。为提高项目推进工作的精细化程度，

同时减轻一次性采购全部设施设备的资金压力，重庆铝开投拟按照分期分批的方

式进行采购。考虑到全铝家居耐用、耐腐蚀、防潮不变形、无甲醛污染等特性，

重庆铝开投拟采购全铝家居制品作为学校项目第一批设施设备，主要包括学校办

公家具及学校运营所需的相关家居制品。 

（2）重庆铝开投两个项目订单存在收入确认方法不一致的情形 



荣观智能产品交付方式按照客户要求分为需要安装和不需要安装两种情形，

在合同中分别明确了交付方式。荣观智能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和《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不同的合同模式下的收入分别进行收入确认，从而

形成了两种收入确认方法的情况。 

综上情况，公司对与重庆铝开投上述两个项目的交付不存在应安装未安装、

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2、会计师核查程序 

（1）获取荣观智能与重庆铝开投签订的销售合同，了解合同中的产品交付

和价格条款，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发票、发货单、客户

验收单及客户确认资料等，评价收入确认方法是否适当； 

（2）对重庆铝开投进行实地走访，了解人才公寓、谢家湾小学和育才中学

项目产品的使用情况。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人才公寓和育才中学项目的收入确认方法不一致系重庆铝开投自身

项目进度、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和销售价格导致的。我们认为，育才中学项目不

存在应安装未安装、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二、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主要客户重庆铝开投实控人为重庆市国资委，

其间接持有荣观智能 12.33%的股份，为荣观智能少数股东。人才公寓和育才中

学项目均是荣观智能与其他企业参与竞争，以最低报价获得集采订单。 

请公司补充披露：（1）参与竞争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包括名称、主营业

务、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庆市国资委存在关联关系；（2）荣

观智能及其他竞争企业的具体报价情况，并结合行业平均报价水平，说明荣观

智能的报价是否公允，是否明显低于行业平均价格，是否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结合合同签订、执行及定价等情况，说明前期是否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依赖股东实现销售的情况，相关业务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参与竞争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包括名称、主营业务、是否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庆市国资委存在关联关系。 

1、公司回复 

（1）重庆铝开投遴选供应商企业情况 

重庆铝开投根据市场行情以最高限价方式公开遴选供应商，荣观智能分别与

其他共 3家企业参与竞争。其中，人才公寓项目其他竞争企业分别是重庆超凯新

能源有限公司和重庆瑞丰门业有限公司；学校项目其他竞争企业分别是重庆聚一

实业有限公司和重庆玛谛家居有限公司。 

重庆铝开投遴选供应商其他企业基本情况（表十） 

企业名

称 

法人

代表 

注册

资本 

控股股

东 

实际

控制

人 

经营范围 

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重庆市国

资委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重庆超

凯新能

源有限

公司 

尹卫

学 

50 万

元 
尹卫学 

尹卫

学 

生产、销售：新能源发电设备及配件、电气

自动化设备及配件、太阳能设备及配件、LED

灯饰及配件；加工、销售：金属材料（不含

稀贵金属）、机械配件、包装箱、塑胶制品。

[以上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

经营] 

否 

重庆瑞

丰门业

有限公

司 

陈传

国 

300 万

元 
陈传国 

陈传

国 

制造、销售、安装：防盗门、防火门窗、工

业门、铝合金门窗、木门窗；加工、销售：

金属构件、金属制品、金属材料、铝制品。

【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重庆聚

一实业

有限公

司 

刘学

渊 

5188

万元 
刘学渊 

刘学

渊 

生产、销售：座椅、礼堂座椅、剧院座椅、

体育场馆座椅、酒店家具、学生公寓家具、

伸缩看台、舞台机械、汽车配件（不含发动

机制造）、弹性地板、草坪、办公家具、教

学仪器设备、教学家具、体育器材、体育设

备、体育场馆地面设备、健身器材；销售：

五金、建材（不含化学危险品）、电子产品

（不含电子出版物）、灯具、音响设备、办

公设备、文具；加工：木制品、金属制品、

塑料制品；室内外装饰（凭相关资质执业）；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重庆玛

谛家居

李学

碧 

2000

万元 

重庆恒

亚新型

罗文

东 

一般项目：金属制品研发；加工、销售：装

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铝型材、铝幕
否 



企业名

称 

法人

代表 

注册

资本 

控股股

东 

实际

控制

人 

经营范围 

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

人、重庆市国

资委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有限公

司 

装饰材

料有限

公司 

墙、铝单板、铝合金门窗、铝合金家具、保

温节能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工程

设计与施工；金属表面处理。。（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注：以上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综上情况，重庆铝开投遴选供应商其他企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重庆市国资委无关联关系。 

 

（二）荣观智能及其他竞争企业的具体报价情况，并结合行业平均报价水

平，说明荣观智能的报价是否公允，是否明显低于行业平均价格，是否会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 

1、公司回复 

（1）荣观智能与其他企业的报价情况 

重庆铝开投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国资委，其作为地方国资委旗下实体运营公

司，主要负责完成政府相关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任务，其各项业务开展均按照市场

化原则进行，履行严格的运作流程与内、外部决策程序，并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的审计与检查。 

荣观智能与其他单位共同参与重庆铝开投项目的遴选竞争，严格按照重庆铝

开投提出的相关标准和要求进行。在重庆铝开投项目中，竞争对手的报价信息属

于非公开信息，荣观智能无法获取。公司年审会计师在与重庆铝开投的访谈中获

悉，2020 年起，九龙坡区政府积极鼓励采购铝制家居，荣观智能与其他企业相

比，性价比高、交付期可控、资金垫资能力较强，因此本年度中选两个项目。 

（2）荣观智能与其他主要家居行业的毛利率对比情况 

1）荣观智能订单报价依据 

荣观智能的定价模式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品定价采取“成本加成+竞

争性定价”的原则。 

2）荣观智能订单毛利率情况 



荣观智能人才公寓项目毛利率为 30.33%；学校项目毛利率仅为 17.92%。二

者毛利相差较大原因： 

①  人才公寓项目 

一是合同价格包括了安装费；二是备料原材料成本较稳定；三是使用自有产

能，制造成本可控；故毛利率水平较高，与家居行业毛利率水平基本相当。 

②  学校项目 

一是合同价格不含安装费；二是新备料的原材料受涨价影响，成本较高；三

是租赁产线成本高于自行生产成本。 

（3）荣观智能与其他家居行业对比 

荣观智能属于家居产品制造行业，2021 年度综合毛利率为 22.24%，公司抽

样选取一般家居行业如喜临门、美克家居等 15家上市企业数据，2021 年行业毛

利率约为 14%-48%左右。 

主要家居行业 2021年毛利率情况（表十一） 

序号 单位名称 股票代码 毛利率 产品类别 

1 索菲亚家居 002572 33.07% 定制衣柜及其配件, 定制家具、橱柜、木门等 

2 喜临门家具 603008 31.88% 床垫、软床及配套产品、沙发、木制家具等 

3 志邦家居 603801 37.34% 整体厨柜、定制衣柜、木门等 

4 
广州好莱客创

意家居 
603898 34.52% 整体衣柜、橱柜、木门、、成品配套、门窗等 

5 曲美家居集团 603818 35.97% 定制家具、成品家具、家居饰品等全屋家居用品 

6 
广东皮阿诺科

学艺术家居 
002853 33.74% 定制橱柜及其配套产品、定制衣柜及其配套产品 

7 美克国际家居 600337 47.84% 
实木成品家具、沙发、家居饰品、睡眠用品、定制柜

类等 

8 厦门松霖科技 603992 29.54% 及厨卫健康、美容健康等 

9 浙江永强 002489 14.65% 休闲家具、遮阳家居等 

10 
常州匠心独具

智能家居 
301061 28.41% 智能电动沙发、床及配件等 

11 梦天家居 603216 31.21% “梦天”品牌的系列木门、墙板、柜类等家具产品 

12 我乐家居 603326 41.32% 整体厨柜、全屋定制家具产品 

13 亚振家居 603389 47.71% 
橱柜、床组、桌几 、椅架、沙发类、高端定制 、亚

特定制 

14 
厦门建霖健康

家居 
603408 22.83% 厨卫产品、净水产品及其他产品 

15 中源家居 603709 14.00% 沙发及板式家具等 

 



注：以上数据来源为各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综上情况，荣观智能毛利率水平符合行业基本情况，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2、会计师核查程序 

对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按月度、客户等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

大或异常波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荣观智能的报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结合合同签订、执行及定价等情况，说明前期是否履行相关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依赖股东实现销售的情况，相关业务是否具有商

业实质。 

1、公司回复 

（1）荣观智能决策程序 

人才公寓和学校项目订单签订、执行及定价情况，均经荣观智能总经理办公

会、董事会审批通过。公司通过派驻董事参与荣观智能重大事项经营决策。 

（2）公司信息披露情况 

人才公寓项目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签署，合同金额 1984 万元。根据《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公告格式》附件《第七号 上市公司特别重大合同

公告》的相关规定，公司认为该合同未达到重大合同披露标准。 

学校项目于 2021 年 10月 8日签署，合同金额 2433.93万元，以上两个项目

合计金额超过公司上年度营业收入的 50%以上，公司遂于 10 月 9 日发布《关于

控股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荣观智能不存在依赖股东实现销售的情况 

荣观智能为独立经营的法人主体，主要通过持续跟踪潜在客户、参与项目遴

选的方式获得订单。铝制家居因符合国家环保发展政策需要，荣观智能入围政府

采购云平台，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不断提升自身市场竞争能力，努力实

现业务规模稳定增长，不存在依赖股东实现销售的情况。 

（4）荣观智能相关业务具有商业实质 



公司通过对交易对手的情况核查，公司及荣观智能董监高与交易对手不存在

潜在关联关系，没有其他利益安排；经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确认，与交易对

手不存在潜在关联关系，没有其他利益安排。荣观智能与交易对手的购销价格公

允，付款条件、交付质量要求等条款均为市场一般通常惯例，荣观智能履行该合

同实现的毛利可以覆盖其经营成本，相关业务具有商业实质。 

 

2、会计师核查程序 

（1）获取丰华股份公司 2021 年度及财务报表日至报告日的所有的公告/股

东会董事会会议纪要； 

（2）访谈丰华股份公司、荣观智能的治理层、管理层、财务负责人、销售

部等相关人员，了解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和经营计划； 

（3）对重庆铝开投进行实地走访，了解人才公寓、学校项目的实际执行情

况。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丰华股份公司和子公司荣观智能已履行人才公寓和学校项目的相关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我们认为，人才公寓和学校项目不存在依赖股东实现

销售的情况，该业务具有商业实质。 

 

三、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荣观智能因 2021 年末产能不足，向同行业公司

重庆伊莱卡实业有限公司短期租赁了一条生产线完成育才中学项目产品的生产。

请公司补充说明：（1）租赁产线生产的具体原因，是否表明荣观智能自身不具

备稳定业务模式；（2）对比分析租赁产线实现的收入和自行生产实现的收入，

说明是否存在主要收入依赖租赁生产线的情况；（3）结合荣观智能自身经营情

况、以及对上述问题（1）、（2）的核实情况，说明荣观智能是否具备稳定业

务模式，生产经营是否可持续，相关业务收入是否应当予以扣除。请年审会计

师发表意见。 

（一）租赁产线生产的具体原因，是否表明荣观智能自身不具备稳定业务

模式。 

1、公司回复 

荣观智能并入上市公司体系后，通过双方股东资金支持，已经具备了满足大

客户订单的相关条件；重庆铝开投根据其经营安排，存在相关产品采购需求，并

按其决策程序比选了荣观智能为其全铝家居产品供应商；但按合同约定条件，重



庆铝开投要求订单产品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交付。鉴于荣观智能存在新

搬厂房、新设备调试、新工人培训需要一定时间等客观情况，为保质保量完成订

单交付，以诚信守诺获取客户信任，荣观智能以短期租赁同行业伊莱卡公司生产

线方式完成了育才中学项目订单的生产任务。 

荣观智能仅是在产能阶段性不足的情况下，采用短期租赁生产线方式满足订

单保供，不存在自身不具备稳定业务模式的情形。通过 2021 年第四季度规模批

量化定单的落地、生产与交付，荣观智能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生产能力建设、

团队搭建、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已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模式，今

后将充分发挥自有产能的优势，努力实现业务规模稳定增长。 

 

2、会计师核查程序 

（1）结合对荣观智能生产能力的调查程序，对产能进行合理推算； 

（2）现场走访、实地观察荣观智能自有工厂的生产运行情况。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荣观智能租赁产线系因为阶段性产能不足，我们认为不存在荣观智

能自身不具备稳定业务模式的情况。 

 

（二）对比分析租赁产线实现的收入和自行生产实现的收入，说明是否存

在主要收入依赖租赁生产线的情况。 

1、公司回复 

（1）荣观智能 2021年度营业收入情况 

荣观智能 2021年营业收入情况（表十二） 

单位：万元 

序号 营业收入 金额 占总收入比例 

1 
自行生产实现收入 1,838.91 44.38% 

部分外采产品实现收入 439.02 10.60% 

2 租赁产线实现收入 1,485.92 35.86% 

3 
纯外采产品实现收入 280.88 6.78% 

废料产品实现收入 98.75 2.38% 

总收入 4,143.48 100% 

 



荣观智能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43.48 万元，其中自行生产实现收入占总

营业收入比重为 44.38%，租赁产线实现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为 35.86%，主要

靠自有产能实现营业收入，不存在主要收入靠租赁生产线的情况。 

（2）荣观智能存在外采产品实现收入情况 

荣观智能的销售合同中存在部分外采产品实现收入情况。外采产品分为二类，

一类为成套产品销售中的部分外采产品，如根据表六产品列示，人才公寓项目中

不属于铝制品的外购产品主要包括床垫、沙发、椅子等，主要为铝制品家居配套

使用，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该部分销售收入金额为 439.02 万元。另一类为全铝

纯外采产品，该部分销售收入为 280.88 万元，属于贸易类其他营业收入范畴。

以上两项外采产品实现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为 17.37%。 

1）成套产品销售合同中的部分外采产品 

如问题一（3）所述，人才公寓项目中不属于铝制品的外购产品如床垫、沙

发、椅子等，主要为铝制品家居配套使用，荣观智能在该类产品确定订单过程中，

需对相关产品的材质、款式、尺寸、颜色等与客户进行沟通，并经客户反复确认

后，将产品的相关参数记录进入合同中。荣观智能对该类产品具有一定的引导、

推荐、建议权，且该类产品的供应商由荣观智能通过比价的形式予以确认，而不

是由客户直接指定。同时，根据荣观智能销售合同中的约定，“全铝制品承保 5

年，其他非全铝制品非人为损坏免费维保 1 年”，即荣观智能对于售出的所有产

品的质量、款式以及后期维护均负有责任。 

荣观智能自 2020年 3月正式成立以来，一直存在销售成套产品的业务模式，

订单中既有自制铝制品也存在非铝制外采产品的情形，交易模式具有延续性。 

综上所述，类似人才公寓等项目，包含外采部分的订单，所有产品由铝制产

品和非铝制产品共同构成履约义务，在交付时不可分割，不是单纯的贸易行为，

与自有生产产品销售共同构成主营业务收入。 

2）全铝纯外采产品 

公司本次通过对荣观智能的采购入库、生产领料、成本归集、成本分摊及产

品出库等各环节内部控制点，以及流转单据等方面经过详细严密核查，发现存在

部分项目，如全铝栏杆、花箱等，非由自有产线生产而靠账务处理成自有产线生

产并计入主营业务，导致业务实质与流转票据不一致的情况。 



公司自查发现，该部分外采产品因采购合同、发票开具大部分为原材料，且

相关出入库记录错误，公司在年报审计期间未发现实为全额外采，未包含在提供

给会计师的外采清单中。会计师核查了公司新提供的外采清单后认为应在贸易项

下扣除，其中与客户重庆新万斯泰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业务 109.29 万元应按净额

法确认收入为 24.56 万元，故本次公司对该扣除差错进行更正。更正后，本次新

增纯外采业务金额为 269.8万元，归类为新增贸易收入进行扣除。 

 

2、会计师核查程序 

（1）访谈荣观智能财务、销售、采购、生产部门，了解人才公寓、学校项

目的生产情况； 

（2）结合对生产能力的调查程序，检查收入规模是否存在异常并查明原因。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荣观智能不存在主要收入依赖租赁生产线的情况。 

 

（三）结合荣观智能自身经营情况、以及对上述问题（1）、（2）的核实

情况，说明荣观智能是否具备稳定业务模式，生产经营是否可持续，相关业务

收入是否应当予以扣除。 

1、公司回复 

（1）荣观智能自身经营发展情况 

2021 年下半年以来，荣观智能通过不断投入，逐步构建了规模化的生产保

供能力，虽然在第四季度订单交付中，临时性采取了租赁生产线的方式，阶段性

满足批量订单的交付，但实现的营业收入中主要依靠自身生产条件完成。截至目

前，荣观智能已具备了年产 1亿元以上的生产制造规模，可以基本满足近年内的

发展需要，已经具备了稳定的业务发展模式。随着荣观智能进一步拓展客户资源、

建立分销体系、积极向西南市场发展，荣观智能将成为具有全铝家居制品竞争优

势的区域领先企业，其生产经营具有可持续性。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后，

荣观智能实现营业收入 1294万元，同比增长 7倍。 

（2）荣观智能需进一步加强规范运作管理 



荣观智能由于成立时间不长，之前由原股东天泰铝业一个事业部孵化而来，

在按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方面基础较弱。2021 年 8 月进入上市公司体系后，公司

通过其董事会、日常事务管理、重大信息报送、日常财务分析、现场合规检查等

各种方式加强对其进行并购后管理，并督促其及时整改收购前法律、财务尽调中

和收购后现场检查中发现的系列问题。 

通过本次深入核查，公司发现荣观智能在日常经营管控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

不足，如个别账务处理、生产领料、成本归集、成本分摊、货运台账、安装记录

等流程、票(单)据管理等方面，还需努力提高内控管理水平，真正构建起一套符

合上市公司规范要求的制度建设和内控管理体系。 

（3）相关业务扣除情况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业务办理》附

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有关规定认真核查，租赁生产线

产生的收入已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扣除，本次核查出新增尚未扣除的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为 294.36 万元，保证营业收入扣除合法合规。 

经上述调整后，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项明细如下： 

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明细（表十四） 

项目 

2021 年度（万元） 具体 

扣除 

情况 

公司自查情况说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金额 15,847.14 15,704.25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4,116.67 4,411.03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 
26.00% 28.09%   

1．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出

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包装物，销售材

料，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经营

受托管理业务等实现的收入，以及虽计入

主营业务收入，但属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

之外的收入 

2,619.67 2,644.23 

销售材

料、设计

服务收

入、租赁

收入 

系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

公告的《2021 年年度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注释 61 披露的其他业务收

入的金额,包含租赁收入、废

料销售收入、设计收入等。 

2.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如拆出

资金利息收入；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

年度新增的类金融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如

担保、商业保理、小额贷款、融资租赁、

典当等业务形成的收入，为销售主营产品

而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除外 

   公司无此类金融业务。 



项目 

2021 年度（万元） 具体 

扣除 

情况 

公司自查情况说明 
调整前 调整后 

3.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

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11.09 280.89 

贸易收

入 

系子公司荣观智能直接向第

三方采购后转销给客户的产

品销售收入。 

4.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公司于报告期内未发生此类

收入。 

5.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收入 
   

报告期内未发生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 

6.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

务所产生的收入 
1,485.91 1,485.91 

非自有

产能产

生的收

入 

该收入为子公司荣观智能因

2021 年末产能不足，向重庆

伊莱卡实业有限公司短期租

赁一条生产线和生产工人以

完成育才中学项目产品的生

产。由于该产能非公司自有

产能，且租赁期限较短，故

予以扣除。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4,116.67 4,411.03   

1.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

入 

   
公司的收入均具备改变公司

未来现金流量的特点。 

2.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如

以自我交易的方式实现的虚假收入，利用

互联网技术手段或其他方法构造交易产

生的虚假收入等 

   
公司的收入均来自于真实业

务的交易，不存在此情况。 

3.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未发现报告期内的交易存在

定价显失公允的情况。 

4.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

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

产生的收入 

   

公司 2021 年 8 月完成对子公

司荣观智能的并购，收购对

价公允，交易方式为公开挂

牌投标。 

5.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

入 
   

不适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上海丰

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2]002150 号）。 

6.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

产生的收入 
   

未发现报告期内存在其他不

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

项产生的收入。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项目 

2021 年度（万元） 具体 

扣除 

情况 

公司自查情况说明 
调整前 调整后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其他收入 
   

未发现报告期内存在与主营

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其他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11,730.47 11,293.22   

 

2、会计师核查程序 

（1）对已销售产品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查看，检查安装及使用情况是

否与合同约定及验收情况相符； 

（2）对重庆铝开投高管进行现场访谈，就 2021年收入的情况进行详细核实，

了解重庆铝开投和公司开展业务合作的背景，公司获取重庆铝开投订单的渠道，

重庆铝开投选择供应商的标准及倾向，重庆铝开投对公司 2021 年合作服务及产

品的满意度评价，未来是否有持续合作的打算，重庆铝开投是否具备长期跟公司

合作的市场空间等问题进行询问； 

（3）在访谈中重点了解了重庆铝开投 2022 年的采购计划，以及拟跟公司合

作的意向； 

（4）对荣观智能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观察，对其业务模式、生产销售流程、

资产、财务、人员情况进行检查及分析，获取荣观智能所经营的铝制家具生产和

销售业务具有完整的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

对该项业务已有一定规模的投入并具备相关的业务经验的相关证据； 

（5）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

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规定，逐项检查、排除；关注

异常交易； 

（6）会同公司管理层，进一步对荣观智能采用全外采方式形成的收入进行

核查。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荣观智能具备稳定业务模式，生产经营具备可持续性。 

我所已于 2022 年 4月 24日出具《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营业



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大华核字[2022]005435 号），并于 2022年 8月

17 日出具《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

报告》（大华核字[2022]0012303 号）。2021年荣观智能的营业收入扣除事项包括： 

（1）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98.74 万元，主要为材料销售、废旧物

资销售、维修费和设计服务费收入； 

（2）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280.89万元，

该收入系荣观智能直接向第三方采购后转销给客户的产品销售收入； 

（3）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1,485.91 万元，

该收入为荣观智能因 2021 年末产能不足，向重庆伊莱卡实业有限公司短期租赁

一条生产线和生产工人以完成育才中学项目产品的生产。由于该产能非公司自有

产能，且租赁期限较短，故予以扣除。 

 

 

特此公告。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23日 


